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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國寶通銀行大 3 樓

陳女士：

《《《《 2001 年道路交通法例年道路交通法例年道路交通法例年道路交通法例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多謝你在本年十月三十日、十一月一日和十一月七日來

信，分別夾附市區的士司機聯委會 (“聯委會” )、公共及私家

小型巴士教師公會 (“小巴教師公會” )和香港汽車會所提交的

意見。

政府很高興知道建議的駕駛改進計劃（計劃）獲上述三

個團體支持。關於他們所提出的意見，我們現回應如下：

計劃包括的範圍計劃包括的範圍計劃包括的範圍計劃包括的範圍

聯委會建議計劃不應包括“酒後駕駛”和“公路賽車”

等交通罪行。

按照我們的建議，法庭獲授權命令觸犯《道路交通 (違例

駕駛記分 )條例》 (第 375 章 )所定表列罪行的司機修習駕駛改進

課程，作為其中一種可選擇施行的懲處方法。在這方面，法庭

會考慮每一宗個案的性質、情況和嚴重程度，然後決定應否命

令有關司機修習駕駛改進課程。因此，我們認為授予法庭酌情

決定權，根據有關司機所犯罪行的嚴重程度施加相稱的懲罰，

這個做法是恰當的。

違例駕駛分數累積限額違例駕駛分數累積限額違例駕駛分數累積限額違例駕駛分數累積限額

聯 委會認 為，由 於新車 性能和道 路設計比 以前大 有 改

進，因此目前司機在兩年內被記 15 分或以上便須被吊銷駕駛執

照的規定，應改為在兩年內被記 25 分或以上，才被吊銷駕駛執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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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例駕駛記分限額並不屬駕駛改進計劃的建議範圍。不

過，我們會記下聯委會的建議，以作日後參考。

開辦駕駛改進課程的機構開辦駕駛改進課程的機構開辦駕駛改進課程的機構開辦駕駛改進課程的機構

小巴教師公會建議，政府應讓至少十間機構，包括駕駛

教師公會、私人駕駛學校、私人駕駛教師及其他合資格的團體

開辦駕駛改進課程。

按照我們的建議，對開辦駕駛改進課程機構的要求，會

在招標文件內詳細訂明。凡符合有關要求的機構，均歡迎參與

競投，我們會通過一個公平公正的遴選程序，審批開辦這些課

程的機構。在評估有關課程的需求後，我們認為在最初階段需

要有大約四至五個機構開辦這類課程。我們會在駕駛改進計劃

實施後，密切監察課程的需求情況，然後檢討是否需要增加開

辦課程機構的數目。

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上課時間

香港汽車會建議作出彈性安排，讓參加課程的司機可選

擇一次過或分兩個時段完成課程。我們同意香港汽車會的意

見，認為這樣安排會方便參加者修習課程。我們會把這項要求

列入招標文件，規定開辦課程的機構讓參加者可以按較具彈性

的時間表修習和完成駕駛改進課程。

課程費用課程費用課程費用課程費用

香港汽車會建議課程費用應在 1,000 元以下。就課程費用

來說，我們的建議是給予運輸署署長酌情決定權，在考慮所有

相關因素，包括課程的供求情況、市民的負擔能力、引致 3 至 5
分違例駕駛記分的交通罪行的平均罰款額、開辦機構的經營環

境和利潤幅度等因素後，釐定開辦課程的機構可收取的最高費

用。我們認為最高收費應不多於 1,000 元，但課程的實際費用

會由開辦課程的機構決定，並經運輸署署長批准。我們建議訂

明最高費用，可讓參加者比較不同機構的收費，而機構之間的

競爭，應可把費用維持在合理的水平。



-  3  -

課程中心的選址課程中心的選址課程中心的選址課程中心的選址

香港汽車會建議在港九和新界各區設立上課中心，以方

便參加者修習課程。我們在遴選開辦課程的機構時，會將這一

點列入考慮之列。

扣減違例駕駛記分扣減違例駕駛記分扣減違例駕駛記分扣減違例駕駛記分

香港汽車會建議，應清楚列明參加者在完成課程後可扣

減違例駕駛記分的詳情，特別是記分的扣減有沒有時限。在這

方面，條例草案已闡明香港汽車會所關注的事項，而他們所舉

例子的情況應不會發生。我們在條例草案內已詳細說明，在哪

些情況下參加者在完成課程後不會獲扣減違例駕駛記分，這些

情況包括：

( i ) 該人的違例駕駛記分總額為零分；

( i i ) 該人所累積的違例駕駛記分在 15 分或以上；或

(i i i ) 如該人正就在兩年內所犯表列罪行的定罪而提出上

訴，則在上訴待決期間，該人不會獲扣減違例駕駛記

分。

運輸局局長

(葉李杏怡              代行 )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八日


